
國 立 嘉 義 大 學 學 生 抵 免 科 目 學 分 申 請 表   

一、基本資料： （通識教育科目抵免用）             申請日期：   年   月   日 

姓     名  性  別  入 學 年 月        年        月 學號： 

院 部 系 組 
年 級 別 

          院            部             年級 

          系                 組  

出    生 
年 月 日 

民國     年      月      日

電     話  

手     機  
原就讀學校

及系所科别

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畢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肄 業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結 

二、抵免資格： 
□轉學生  □轉系生（是否降轉 □是 □否）        □重考生 
□學碩士五年一貫學程學生（預研生）___年__月大學部畢業   □提高編級生（※業經本校核准提高為___年級）  

□其他符合本校抵免規定者 

三、抵免科目學分：（附原就讀學校成績單或學分證明） 
已修讀及格科目 擬抵免科目 學系（或中心）審核意見 

同意部分抵免 
序 
號 科目名稱 

（須填全名） 
年級

學期 
學

分

科目名稱 
（須填全名） 

必選

修別

年級

學期

學

分

同意

完全

抵免

不能

抵免 需補修科目 學

期 
學

分 
簽章 

1 
             

2 
             

3 
             

4 
             

5 
             

6 
             

7 
             

8 
             

9 
             

10 
             

11 
             

12 
             

13 
             

14 
             

15 
             

以上合計抵免        學分 

＊核准抵免之科目，請同學自行於各學期課程加退選期間進行退選。  

教 務 處 複 核 

註冊組承辦人 註冊（教務）組長 教務長 

   

        保存年限：5 年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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